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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30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卞平官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68名， 代表股份数量414,688,95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8.30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名，代表股份数量226,595,69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0.932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1,557

名，代表股份数量188,578,2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4205％。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共计1,552名，代表股份数量98,874,8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339%。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经表

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6,330,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83％；反对1,75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9％；弃权225,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89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971％； 反对1,7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49％； 弃权

225,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分为以下8个子议案。

1.�交易标的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1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7％；反对1,82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1％；弃权678,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7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02％； 反对1,82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37％； 弃权

678,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60％。

2.�交易对方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1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63％；反对1,74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4％；弃权749,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90％； 反对1,74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5％； 弃权

749,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4％。

3.�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598,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3％；反

对1,9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9％；弃权747,19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16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2561％； 反对1,96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82％； 弃权

747,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7％。

4.�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37,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32％；反对1,82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70％；弃权752,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0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969％； 反对1,82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7％； 弃权

752,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14％。

5.�过渡期损益安排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655,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98％；反对1,90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0％；弃权753,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21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142％； 反对1,90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5％； 弃权

753,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3％。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616,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89％；反对1,83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2％；弃权858,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17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2743％； 反对1,83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4％； 弃权

858,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83％。

7.�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相关信息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13,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8％；反对1,75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4％；弃权747,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77,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42％； 反对1,75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0％； 弃权

747,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8％。

8.�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12,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0％；反对1,82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79％；弃权676,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7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28％； 反对1,82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34％； 弃权

676,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3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76,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38％；反对1,75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2％；弃权777,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3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362％； 反对1,75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74％； 弃权

777,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34,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48％；反对1,76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2％；弃权713,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98,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951％； 反对1,76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30％； 弃权

713,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1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0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4％；反对1,83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弃权678,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6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601％； 反对1,83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9％； 弃权

678,2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6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96,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47％；反对1,76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2％；弃权751,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60,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568％； 反对1,76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30％； 弃权

751,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0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0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4％；反对1,76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2％；弃权748,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6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601％； 反对1,76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30％； 弃权

748,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6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57,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36％；反对1,78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8％；弃权773,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20,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166％； 反对1,78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4％； 弃权

773,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2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06,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01％；反对1,75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7％；弃权749,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7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671％； 反对1,75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45％； 弃权

749,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6,292,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77％；反对1,75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4％；弃权265,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85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577％； 反对1,75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9％； 弃权

265,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6,28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36％；反对1,75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4％；弃权274,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84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500％； 反对1,75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9％； 弃权

274,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6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0％；反对1,8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8％；弃权621,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42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260％； 反对1,82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2％； 弃权

621,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9％。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不适

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03,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84％；反对1,83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1％；弃权675,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67,220，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39％；反对1,8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4％；弃权675,

0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28％。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95,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39％；反对1,83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7％；弃权676,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5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554％； 反对1,83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1％； 弃权

676,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5％。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61,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9％；反对1,80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7％；弃权742,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2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210％； 反对1,80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8％； 弃权

742,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3％。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642,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25％；反对1,9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7％；弃权720,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20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003％； 反对1,94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6％； 弃权

720,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91％。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60,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2％；反对1,88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5％；弃权668,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23,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198％； 反对1,88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6％； 弃权

668,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66％。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659,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20％；反对1,88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7％；弃权770,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223,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184％； 反对1,88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1％； 弃权

770,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5％。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667,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59％；反对1,88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4％；弃权758,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23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59％；反对1,8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73％；弃权758,

1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8％。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759,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49％；反对1,8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4％；弃权673,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2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191％； 反对1,87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7％； 弃权

673,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3％。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26,377,

6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85,818,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60％；反对1,82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6％；弃权672,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38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84％； 反对1,82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09％； 弃权

672,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刘荷婷律师、宋雯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

2.�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87� � � � � �证券简称：ST舜天 公告编号：临2025-014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627,7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炎洲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88,923 98.80 1,483,000 0.63 1,355,800 0.57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88,823 98.80 1,483,100 0.63 1,355,800 0.5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68,923 98.79 1,483,000 0.63 1,375,800 0.58

4、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83,423 98.80 1,483,300 0.63 1,361,000 0.5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79,223 98.75 1,577,900 0.67 1,370,600 0.5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38,223 98.78 1,515,200 0.64 1,374,300 0.5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742,223 98.78 1,515,200 0.64 1,370,300 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2,911,968 50.59 1,483,300 25.77 1,361,000 23.64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807,768 48.78 1,577,900 27.41 1,370,600 23.81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2,866,768 49.80 1,515,200 26.32 1,374,300 23.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陟、陈昊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5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公司控股权内部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投集团” ）拟以其所持有的公司859,343,5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对其控股公司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金控” ）进行增资扩股（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目前，广投集团为广投金控的间接控股股东，广投集团、广投金控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国资委” ），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国有股

权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广投金控，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广西国资委。

●上述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国资审批程序及相关法定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投集

团与广投金控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广投集团的通知，广投集团拟以其所持有的公司859,343,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对其控股公司广投金控进行增资扩股。广投集团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公司104,253,215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3.1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保持不变。

二、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 公司控股股东为广投集团， 其直接持有公司859,343,58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9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104,253,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广投金控，广投金控将直接持有公司859,343,58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5.9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广投金控为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投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金投集团是广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 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广西国资委。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国有股权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广投金控，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广西国资委。 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国资审批程序及相关法定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投集团

与广投金控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投集团出具的《关于股权内部调整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公司控股权内部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1389� � � � � � �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选举

彭镜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彭镜辉先生具备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彭镜辉先生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职工董事简历：

彭镜辉，男，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本科学历。 历任东莞生益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2009年7月至2013年2月），广合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 2015年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职工监事（2020年6月22

日至2025年5月16日），现任公司职工董事、研究院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彭镜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广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578,738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镜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1389� � � � � � �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炯辉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炯辉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东莞广合数控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陈炯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或子公司的任何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炯辉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炯辉先生通过深圳广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广财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826,787股，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循其在《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承诺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炯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 � � �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5-026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16日召开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凤凰尚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宝鸟” ）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报喜鸟集团安徽宝鸟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

鸟” ）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各类授信业务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单

笔担保金额不高于人民币1亿元。 担保期限为各笔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之日起不超过3

年，具体担保办理事宜由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有效期为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股东会召开前一日。 本年度因续贷而产生的担保计入本次授权额度内。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2025年4月19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 ）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约定公司为孙公司安徽宝鸟在工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

办理不超过5,000万元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在前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报喜鸟集团安徽宝鸟服饰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5月6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

4、法定代表人：麻天山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服装服饰的生产和销售等

7、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安徽宝鸟系上海宝鸟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上海宝鸟75%股权。

8、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

9、截止目前，上海宝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26,425,975.50 140,041,056.20

负债总额 57,911,541.01 65,764,180.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558,716.65 27,968,637.88

流动负债总额 57,825,867.74 65,678,506.92

净资产 68,514,434.49 74,276,876.01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291,352,188.92 61,954,451.13

利润总额 68,313,334.58 7,541,295.54

净利润 53,514,434.49 5,762,441.52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

2、债务人：报喜鸟集团安徽宝鸟服饰有限公司

3、保证人：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主债权期间：自2025年5月30日起至2026年5月29日。

5、担保金额：在人民币50,000,000元（大写：伍仟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

6、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

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

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

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7、担保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8、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7亿元，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31,561.78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2%；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5-038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 或“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君兴农业” ）函告，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2024.5.28 2025.5.2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2024.5.28 2025.5.2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2024.5.28 2025.5.2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合计 / 10,500,000 2.60% 0.85% / / /

二、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否 否 2025.5.29 2026.5.2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否 否 2025.5.29 2026.5.2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君兴农业 是 3,500,000 0.87% 0.28% 否 否 2025.5.29 2026.5.2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合计 / 10,500,000 2.60% 0.85% /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君兴农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冻

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君兴农业 403,250,137 32.69% 222,530,000 55.18% 18.04% 0 0.0% 0 0.0%

招远市金

岭金矿

926,609 0.08% -- -- -- -- -- 926,609 100%

合计 404,176,746 32.76% 222,530,000 55.06% 18.04% 0 0.0% 926,609 0.51%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858万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4.60%，占公司总股本的1.51%，对应融资余额为4,930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

份(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658万股（含本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1.42%，占公司总

股本的7.02%，对应融资余额为8,93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与被担保方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数据。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 � �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归属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业绩指标完成情况

根据2024年持股计划规定，本期持股计划下标的股票归属至持有人的公司关键业绩指标为2024年

归母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率及2023年归母净利润较2022年增长率平均不低于30%或2024年营业收入

较2023年增长率及2023年营业收入较2022年增长率平均不低于30%。

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及

《公司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2024年归母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率及2023年归母净利润较2022年

增长率平均值约为359%，即2024年持股计划设置的公司关键业绩指标已达成。

二、标的股票归属情况

2025年5月30日，2024年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依据公司业绩、下属经营单位业绩及个人绩效达标等

情况，确定向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11,799.31万股，并通过内部登记确认方式分

别归属至相关持有人名下，其中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6人共归属约622.49万股，其他持有人共

计归属约11,176.82万股。 至此，2024年持股计划所持股票全部归属至持有人。

归属后如持有人发生需返还其享有的尚未非交易过户的标的股票权益的情形， 该部分标的股票权

益由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决定归属于公司享有或激励其他核心骨干员工，归属于公司的标的股票将

在持股计划期满前择机售出，售出收益返还公司。 管理委员会同意授权公司相关部门牵头择机卖出归属

于公司、及因员工离职等原因未非交易过户至员工而归属公司的股票。

三、持股计划后续安排

根据2024年持股计划规定及公司2024年10月23日披露的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暨非交

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本期持股计划自公司披露完成标的股票受让之日（2024

年10月23日）起设立不少于12个月的锁定期，即于2025年10月23日锁定届满，锁定期届满前本期持股计

划所持股票不得进行交易； 相关股票自归属之日起至非交易过户或卖出前仍保留在本期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期间不得转让。

锁定期届满及相关条件满足后，已归属的股票将按如下安排分两期非交易过户或卖出：

第一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12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方可

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股票的50%， 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支持的

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第二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24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方可

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股票的50%， 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支持的

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四、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期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